
合同管理与索赔案例（十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
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49/2021_2022__E5_90_88_E

5_90_8C_E7_AE_A1_E7_c41_149744.htm 《案例10》 在我国的

某水电工程中，承包商为国外某公司，我国某承包公司分包

了隧道工程。分包合同规定：在隧道挖掘中，在设计挖方尺

寸基础上，超挖不得超过40CM，在40CM以内的超挖工作量

由总包负责，超过40CM的超挖由分包负责。由于地质条件复

杂，工期要求紧，分包商在施工中出现许多局部超挖超

过40CM的情况，总包拒付超挖超过40CM部分的工程款。分

包就此向总包提出索赔，因为分包商一直认为合同所规定的

“40CM以内”，是指平均的概念，即只要总超挖量在40CM

之内，则不是分包的责任，总包应付款。而且分包商强调，

这是我国水电工程中的惯例解释。当然，如果总包和分包都

是中国的公司，这个惯例解释常常是可以被认可的。但在本

合同中，没有“平均”两字，在解释中就不能加上这两字。

如果局部超挖达到50CM，则按本合同字面解释，40CM

～50CM范围的挖方工作量确实属于“超过40CM”的超挖，

应由分包负责。既然字面解释已经准确，则不必再引用惯例

解释。结果承包商损失了数百万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